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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道路交通條例》 (第 374 章 ) 
 

《2014 年道路交通 (車輛構造及保養 ) 
(修訂 )規例》  

 
 
引言  
 
   2014 年 1 月 10 日，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根據《道

路交通條例》 (“《條例》”)第 9 條，訂立《2014 年道路

交通 (車輛構造及保養 )(修訂 )規例》(“《規例》”)(載於附

件 )，規定在 2014 年 10 月 1 日或以後首次登記的貨車須

裝設倒車視像裝置，以加強貨車倒車時的安全。  
 
理據  
 
2.   現時，《道路交通 (車輛構造及保養 )規例》 (第
374A 章 )第 39 條訂明了反射鏡的安裝及保養要求，規定

車輛須構造及裝配該等鏡子，以令駕駛者 (如他打算這樣

做 )知道後面及該車輛後面兩旁的交通情況。然而，貨車

後方範圍 (尤其是載貨後 )仍存在駕駛者難以看到的盲

點，因此可能對交通及後方的行人構成危險。  
 
3.   在 2000 年，經修訂的第 374A 章第 38 條規定

貨車裝配倒車發聲警告的自動裝置，藉以警告行人和其

他車輛有貨車正在倒車駛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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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裝倒車視像裝置可協助貨車司機倒車，這種

設備基本包括攝像器部件、視像顯示器，以及所需的接

駁電線和電源。政府在 2007 年發出了該裝置規格的指

引，以便車主自行安裝，目前已有越來越多貨車車主自

願安裝倒車視像裝置。  
 
5.   為進一步加強貨車倒車時的安全，除鏡子及倒

車發聲警告裝置之外，政府現在提出法例修訂強制在貨

車安裝倒車視像裝置。  
 
《規例》  
 
6.   《規例》的主要條文為︰  
 

(a) 規定每一輛在《規例》生效日期後首次登記的

貨車 (某類型拖拉機及拖車除外 )須裝設倒車視

像裝置；  
 
(b) 訂明倒車視像裝置的安裝及性能規定；  
 
(c) 就違反保持倒車視像裝置於良好運作狀態的

規定加入免責辯護；以及  
 
(d) 在界定車輛的全長度時，不把倒車視像裝置的

攝像器部件計算在內。  
 
立法程序時間表  
 
7.   我們會在 2014 年 1 月 17 日刊登憲報，並在 2014
年 1 月 22 日把《規例》提交立法會，以進行先訂立後審

議的程序。安裝倒車視像裝置的新規定將會在 2014 年

10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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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8.   《規例》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

條文，而且不影響《條例》現有的約束力。《規例》對財

政、公務員、經濟、生產力、環境或可持續發展也沒有

影響。相對新貨車的成本來說，倒車視像裝置的成本很

小。  
 
公眾諮詢  
 
9.   我們已諮詢車輛供應商、倒車視像裝置供應商

和車身建造商的意見，他們認為貨車普遍可安裝倒車視

像裝置，以提供所需的視線範圍；而且市場上也有可靠

和質素良好的倒車視像裝置。車輛供應商已表明作好準

備，為客戶物色合適的倒車視像裝置，以及提供所需的

技術支援。  
 
10.   貨車業界，包括貨車運輸業聯會和貨車司機聯

會，均普遍抗拒強制貨車安裝倒車視像裝置。他們對這

種裝置的可靠度，以及一旦失靈時所引起的保險和法律

責任問題表示憂慮，並指出海外地區並沒有類似的法定

要求。為釋除業界對倒車視像裝置的可靠度及其相關的

法律責任問題的憂慮，《規例》已加入一項條款，訂明車

主或司機如能證明裝置是在行車途中失靈，或在違反規

定時已採取行動並在合理時間內盡快予以修理，即為免

責辯護。  
 
11.   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曾在 2007 年

5 月、2011 年 6 月和 2012 年 5 月就安裝倒車視像裝置一

事進行討論。在 2012 年 5 月的會議上，議員普遍支持強

制新登記貨車安裝倒車視像裝置的建議。在得到委員會

同意後，運輸署再與貨車業界及車輛供應商就建議進行

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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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12.   我們會在《規例》刊登憲報時發出新聞稿，並

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查詢。  
 
查詢  
 
13.   如對這份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運輸及房屋局

首席助理秘書長林瑋琦女士聯絡 (電話︰3509 8192)。  
 
 
 
 
運輸及房屋局  
二零一四年一月  






